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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跨海相助 與馨同行」 

澎湖犯保因應新法施行 結合本島律師擴大法律服務量能 

 

為因應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二章「保護服務」章修正條文自

112年 7月 1日起開始施行，深化對犯罪被害人權益之保障，並改善

澎湖離島從事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之律師資源不足的情況，犯罪被害

人保護協會臺灣澎湖分會在主任委員蔡惠如及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

檢察長陳佳秀的支持下，於本年度推動「跨海相助 與馨同行」法律

協助方案，鼓勵本島律師跨海至澎湖，為犯罪被害人提供法律諮詢、

撰狀及訴訟代理等服務，並由犯保澎湖分會補助交通及住宿費，本年

度已新聘 5位專業律師，以擴大及提升法律服務之量能與品質，提供

犯罪被害人更臻完善的訴訟協助。 

   犯保澎湖分會亦呼籲，期待有更多律師願意共同加入犯罪被害人

保護律師行列，協助推動「一路相伴」之法律協助，成為犯罪被害人

於面對法律訴訟時的堅強後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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